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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規定案

時間：113年8月14日(星期三)15:00
地點：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大稻埕戲苑多功能簡報室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8樓）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公展計畫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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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15:00-15:05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15:05-15:20 計畫內容說明

15:20-15:45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單順序，每人3分鐘）

及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15:45-15:50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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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期間
113.7.30~113.8.28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8.14

細部計畫於臺北市政府公
告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
任何主張意見，可以向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提出，供審議參考。

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製作

1.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2.舉辦公展說明會(都計法§19)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臺北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細部計畫審議通過

計
畫
擬
定

公
開
展
覽

審
議
及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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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3臺北市大同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劃
定-帶狀重要意象地區(準則)

 延平北路及民權西路交會地區
(臺北橋北側地區)

 重慶北路至建成圓環、圓環至
南京西路，及南京西路至塔城
街一帶

接獲反映有競合疑義
且與現況環境紋理不符

都市設計準則-指定牆面線

為塑造西區門戶延伸至後站商圈
之視覺景觀，…應自臨接道路境界
線起退縮3公尺並自建築基地地面
層高度20公尺範圍內指定牆面
線，...為原則。

壹、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1/2)

都市計畫(大同通檢)-指定騎樓

以下路段應留設騎樓...塔城街、南
京西路、重慶北路一段。

都市計畫(大稻埕特定專用區)

已另訂有騎樓及開放空間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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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延續舊市區現有紋理及避免重複規範之目的，
並維護建築形貌、既有建成地區空間紋理所構成之整體街區風貌，

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辦理本次都市計畫修訂。

110.1.13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劃定
--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延平北路及民權西路交會地區
（臺北橋北側地區）

 劃定原意

臺北橋北側地區係為延續延平北路三
段(延三夜市)周邊商業氛圍而劃入。

 發展現況

惟該路段多為住宅區、緊鄰高架且人
潮多從捷運大橋頭站通往延三夜市，
現況仍未有商業紋理，擬檢討修訂。

1 2

捷運
大橋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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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2/2)

民權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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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西路北側

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①延平北路及民權西路交會地區 (臺北橋北側地區) ②重慶北路至建成圓環、圓環至南京西路，
及南京西路至塔城街一帶

• 沿線除塔城公園(公園用地)、財政部關務署
(機關用地)外，其餘均為商業區。

• 均為住宅區，多老舊建築物

• 沿街空間無連續性商業活動

財政部關務署

塔城公園

壹、計畫內容說明︱發展現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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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狀重要意象地區及指定騎樓路段現況

①③ ②

②重慶北路一段 ③塔城街

①南京西路

套疊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及指定騎樓路段，除延
平北路一段66巷以南之
東側，其餘路段均重疊

•具連續且完整騎樓紋理
•原建物騎樓沿建築線配置
•量體無逐層退縮設計
•道路視覺景觀具整體性

壹、計畫內容說明︱發展現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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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退縮3公尺規定

刪除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開放空間依大稻埕規定

新增指定留設騎樓

壹、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目標與構想
1. 解決地區開放空間留設型式衝突

+維繫地區連續性騎樓紋理
 刪除退縮3公尺規定，回歸人行步道

系統整體規範；並調整牆面線規範
(重慶北路自鄭州路至建成圓環、南京西路自建成圓環至塔
城街，及塔城街自鄭州路至南京西路)

 新增指定塔城街部分路段留設騎樓
(延平北路一段66巷以南之東側臨機關用地及商業區路段)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另有開放
空間留設規範，不重複規範

2. 順應地區環境發展，帶狀重要

意象地區刪除臺北橋北側地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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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柒、都市設計管制規定
三、實施都市設計準則管制範圍（詳圖18）
（二）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1、管制範圍

沿重慶北路自鄭州路至建成圓環、南京西路
自建成圓環至塔城街，及塔城街自鄭州路至
南京西路一帶入口意象地區。

柒、都市設計管制規定
三、實施都市設計準則管制範圍
（二）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1、管制範圍：

(1)延平北路及民權西路交會地區（台北橋北
側地區）。

(2)延重慶北路至建成圓環、圓環至南京西路
，及南京西路至塔城街一帶入口意象地區
。

圖18 實施都市設計審議管制範圍圖 圖19 實施都市設計審議管制範圍圖

壹、計畫內容說明︱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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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2、管制原則

為重要交通場站位置及重要商圈地區，增加
自明性並圍塑臺北市都市意象，應整體規劃
並符合下列規定：

(1) 為塑造西區門戶延伸至後站商圈之視覺景觀
，並考量其一致性及整體性，建築基地位屬
經指定留設騎樓路段者，應緊沿道路境界線
建築並自建築基地地面層至地上3層高度範
圍內指定牆面線（詳圖18-1），沿該牆面
線設置大於基地所臨接道路長度三分之二以
上之建築立面為原則，且該建築立面自基地
地面起算10.5公尺至12.5公尺高度範圍內應
有15公分以上水平飾帶設計（詳圖18-2）
。

2、管制原則
為重要交通場站位置及重要商圈地區，增加
自明性並圍塑臺北市都市意象，應整體規劃
並符合下列規定：

(1) 為塑造西區門戶延伸至後站商圈之視覺景觀
，並考量其一致性及整體性，位於延重慶北
路至建成圓環、圓環至南京西路，及南京西
路至塔城街兩側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
臨接道路境界線起退縮3公尺並自建築基地
地面層高度20公尺範圍內指定牆面線，其建
築並沿該牆面線設置大於基地所臨接道路長
度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建築立面為原則。

圖18-1 指定牆面線示意圖 圖18-2 牆面線臨接道路長度及建
築立面水平飾帶示意圖

壹、計畫內容說明︱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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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2) 建築物地面層沿街面應規劃商業空間，塑造
並延續地區商業氛圍。

(3) 為維護周邊視覺景觀，建築物之服務性設施
（如空調戶外機、服務性陽台等），避免配
置於主要景觀面或應妥予規劃遮蔽美化措施。

(2) 其底層部應具有公共開放性及串聯地區商業
活動之特性，並應與基地內指定留設之開放
空間結合，共同規劃設計。

(3) 為維護周邊視覺景觀，建築物之服務性設施
（如空調戶外機、服務性陽台等），以不配
置於主要景觀面為原則。

五、人行步道系統
(一)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1、指定留設騎樓地區
為維繫大同區既有騎樓紋理及商業型態特色，
除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依其規定外，以
下路段應留設騎樓為原則(詳圖19)。

2、其他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除前開指定應留設騎樓之路
段、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都市計畫書及臺北市
住宅區重要幹道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
道規定外，其餘臨接道路側應退縮留設淨寬 1.5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為原則以供人行。

五、人行步道系統
(一)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1、指定留設騎樓地區
為維繫大同區既有騎樓紋理及商業型態特色，
以下路段應留設騎樓(詳表17及圖18)。未來建
築物新建、改建、增建應延續現況騎樓寬度與
特色，詳圖18。

2、其他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除前開指定應留設騎樓之路
段、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都市
計畫書及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兩側應留設騎
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定外，其餘建築基地臨接
道路側應退縮留設淨寬 1.5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以供人行。

壹、計畫內容說明︱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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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圖18 指定留設騎樓路段示意圖圖19 指定留設騎樓路段示意圖

壹、計畫內容說明︱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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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計畫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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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輸入通訊地
址，以利書面通知會
議日期及地點，可到
場旁聽、登記發言】

第1步：填寫陳情意見

第2步：填寫聯絡方式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展
覽期間內（自113/7/30-113/8/28），至本市
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書
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記進
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
案有意見，可循本市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
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臺北市陳情系統
https://1999.gov.taipei/Fr
ont/main
(請使用Google Chrome)

貳、都市計畫書下載
(方式一)直接上網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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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點：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西北區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傳 真： 02-2759-3013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電 話： 02-27208889 轉 3298

1

3

2

4

1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2 說明位置

3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4 務必書寫個人資料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
展覽期間內（自113/7/30-113/8/28），至
本市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
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
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
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本市陳情系統填寫
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貳、都市計畫書下載
(方式二)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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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